             律师事务所接收实习人员承诺书

          律师事务所拟接收       在本所实习，其指导律师为       。
本所承诺如下：
一、本所符合《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管理规则》第八条及《福建省律师协会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管理办法》第十五条规定的条件，其中：

本所于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经            批准设立，现有执业律师     人，其中       名律师符合指导律师规定的条件。 

二、本所无《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管理规则》第九条及《福建省律师协会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管理办法》第十六条规定的“不得接收实习人员实习”的情形。

特此承诺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     律师事务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
